个人司法拍卖贷款保证保险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个人司法拍卖贷款保证保险服务项目（以下简称为“项目”），合同期2年。

二、候选供应商资质要求

提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保险许可证》，且业务范围中明确包含“保证保险”或“信用保险”。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入选供应商主要围绕在我方申请办理个人司法拍卖贷款业务的借款人（以下简称“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全流程金融咨询及操作服务，并控制业务流程中的操作风险。
（二）承保要求
入选供应商负责对符合要求的业务承保，按向入选供应商投保房屋抵押履约保证保险的服务对象的不同情况，对每笔贷款发放之日至该笔借款合同项下的抵押已生效，抵押人已办妥抵押财产的房地产产权证并将其交甲方核对无误、收执之日止，但最长不超过180天（含）提供房屋抵押履约保证保险。
（三）赔付要求

当服务对象未在履约期届满前按我方借款合同约定完成房产抵押手续并违约时，入选供应商应在与我方约定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理赔，确保我方权利。入选供应商赔付的金额包括截至履约期最后一日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利息及贷款逾期产生的复利、罚息等款项。

（四）保险责任解除
服务对象按照借款合同完成房产抵押手续，或投保人未按照借款合同完成房产抵押手续但全额偿还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入选供应商保险责任解除。
四、服务区域
广西辖内14个地市，包括地市本级及下属行政区县。
五、款项支付要求

款项支付方式为按月统计结算量，按季付款，根据产生的保单总保额据实结算。入选供应商应根据我方要求及税收法律法规开具（或通过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和价外费用均为包含增值税的含税价，我方无须再支付其他款项），我方在收到合格的发票后，按照发票金额支付季度服务费用。
六、报价要求
本次项目价款为个人司法拍卖贷款保证保险费用，候选供应商按系统格式填报保险费率。
七、其他要求

（一）保密要求

严守商业秘密、技术秘密、业务信息，不得擅自复制、存留、扩散、抄录服务对象及客户信息，不得擅自删除、修改和转移业务系统中的信息，对所接触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对于入选供应商泄密或作案给我方或服务对象造成经济及声誉损失的，由入选供应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二）项目合作期限及重大事项变更说明

在服务期限内，如建设银行相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停止本服务的，我方有权提前解除或部分解除本合同且不视为我方违约，解除合同前我方将提前1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入选供应商，我方应根据入选供应商已经产生的服务向其据实支付费用。
（三）应答要求
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应答本需求，要求同一供应商集团仅限一家主体参与。
（四）售后服务要求
入选供应商需提供保险咨询服务、协助理赔及相关资料管理服务等相关售后服务。
（五）声誉要求

入选供应商不得以我方名义向客户收取任何费用。
（六）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候选供应商认为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